附件：         
★技术要求和商务要求（实质性要求）
一、项目名称
 都江堰市精神卫生中心（都江堰市第三人民医院）2025年工会会员秋游服务外包采购项目
二、项目介绍
为丰富工会会员业余生活，提升团队凝聚力，我院拟采购专业旅游服务开展同城一日游（彭州白鹿古镇、海窝子古镇一日游）。
3、 服务要求
1、 项目规模与预算：项目预计服务约 180 名工会会员，预算金额3.24万元，于2025年11月-12月，分三个时段开展工会会员秋游活动，职工可根据自身情况，在这三个时段中自主报名选择其中一个时间段参与，预算经费涵盖2餐（午餐、晚餐）、车辆、保险、导游、活动宣传标识标牌、伴手礼等服务；具体开展活动时间及内容根据医院工作安排确定。
2、 车辆安全:供应商需提供证照保险齐全，安全舒适的空调车辆，驾驶人员合规安全驾驶（车辆要求 40 座以上）。
3、 餐标：（1）每批次活动午餐、晚餐标准不低于 500 元/桌（10 人，含 2 种不同饮料），当用餐剩余人数不足六人时，拼入其他桌就餐，当用餐剩余人数大于或等于六人时，供应商需另开一桌，餐费标准一样，且不得增加费用。（2）每次活动用餐期间有专人维护秩序和对特殊人员的照顾服务（供应商服务人员不能低于 2 人）。
4、 伴手礼：每批次参加活动的职工每人一份伴手礼（10 元以上/份）。
5、 医疗保障：每批次活动需准备应急药品，如蒙脱石散、云南白药气雾剂、硝酸甘油片等。
6、宣传要求：每次活动安排摄影摄像等人员进行拍摄记录，活动完成后发送给医院宣传部门进行宣传报道。
7、活动最高单价限价每人次不超过 180 元/人/天(含餐饮、车辆、伴手礼、导游、保险、管理费等）。
4、 商务要求
1、 付款方式:自收到供应商有效发票后10日内，支付据实结算费用的100%。
2、 服务地点:都江堰-彭州白鹿小镇、海窝子往返。
3、 结算方式：按实际参加人数据实结算。
4、 服务期限：30个工作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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